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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

国家统计局

2020 年 02 月 04 日

2020 年 1 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

据对 24个省（区、市）流通领域 9大类 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

的监测显示，2020 年 1月下旬与 1 月中旬相比，9种产品价格上涨，20

种下降，21种持平，其中煤炭、柴油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。

产品名称 单位 本期价格 1（元）
比上期 2价格

涨跌（元）

涨跌幅

（%）

无烟煤（洗中块） 吨 1050.0 0.0 0.0

普通混煤（4500大卡） 吨 445.0 0.0 0.0

山西大混（5000大卡） 吨 498.3 3.3 0.7

山西优混（5500大卡） 吨 555.0 0.0 0.0

大同混煤（5800大卡） 吨 585.0 1.7 0.3

焦煤（主焦煤） 吨 1420.0 0.0 0.0

焦炭（二级冶金焦） 吨 1793.3 0.0 0.0

柴油（0#国Ⅵ） 吨 6529.6 -20.7 -0.3
注：1.本期数据采集时间为 1月 21日至 23日。

2.上期为 2020年 1月中旬。

第二部分 市级层面

临沂市人民政府

（一）2020 年 02 月 05 日

临沂发布“防控疫情人人有责”九项措施通告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，为全面打赢这

场阻击战，临沂市指挥部决定实施“防控疫情，人人有责”九项措施。

（1）全体市民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遵守国家和省、市出台的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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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各项规定。

（2）全市所有村庄、社区、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人员进出一律测

温，并出具有效证件。外来人员和车辆一律严控，特殊情况由管理人员做

好登记备案。

（3）居民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必须及时就诊，并第一时间向村、

社区报告。对出现确诊病例的，视情对村庄、社区、住宅楼单元实行封闭

式硬隔离。

（4）近 14天有外省特别是湖北旅居史的市外返回人员，须在 1小时

内主动向居住地村、社区报告，并接受定点集中隔离或管控居家隔离措施。

不主动申报、拒绝接受测温、医学观察隔离等防控措施，将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

（5）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场所一律关闭。超市、药店等场所

合理安排营业时间，定期消杀，进入人员一律测温、佩戴口罩。快递、外

卖实行无接触配送。

（6）“红事”停办，“白事”从简，并提前报村、社区备案。对举

办或承办集体聚餐、参与聚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严肃处理。

（7）做到不串门、不集聚，尽量不外出，外出必须戴口罩。除特殊

需要外，倡导每户家庭每两天指派 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。

（8）落实出租房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对承租人员的管控和及时报告，

如出租房发生疫情而未及时报告，将依法追究房屋出租主体单位或个人的

法律责任。

（9）党员干部、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要发挥带头作用，管好家

人、亲属，积极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，带动街坊邻居自觉遵守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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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0 年 02 月 06 日

@临沂各企业 2 月 9 日想复工？请提前 2 天先报备

为落实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疫情

防控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要求，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态势，

突出疫情防控企业主体责任，促进全市企业有序开展复工复产，经临沂市

指挥部研究，确定对 2月 9日后复工复产企业实行报备制度。

（1）实行企业复工复产备案制度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，

全市各类企业要在具备防控机制、员工排查、设施物资、内部管理“四个

到位”的前提下，提前 2个自然日向市、县、乡镇（街道）疫情处置工作

指挥部提交复工复产工作方案（主要包括复工复产时间、返岗人员数量和

来源、生产计划、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地、物流运输以及疫情防控措施等）

和疫情防控承诺书，由各级指挥部指定其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备案。

（2）企业复工复产的条件复工复产企业要严格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

认真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复工复产方案，满足以下“四个到位”

条件：

①防控机制到位。企业要建立疫情防控内部责任机制，完善疫情防控

管理体系，明确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及部门车间班组负责人的工作职

责，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工作措施。

②员工排查到位。企业要对每名员工的籍贯和 14天内去向进行排查。

对来自或去过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员工，一律规劝留在当地暂不返临复

工；对来自外省的返临复工人员要排查其抵临时间，按规定落实企业内部

医学观察、自行隔离等措施，确保其隔离观察 14天并经体温测量正常后

方可上岗。

③设施物资到位。企业要准备必需的防护物资，购置快速红外体温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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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仪、消毒水、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；要设置临时隔离场所，安排单人单

间、相对独立房间作为外省返岗人员临时隔离场所；不具备条件的企业，

要按照乡镇（街道）的统一安排，确定具体的隔离观察地点并向所在社区

（村居）报备。

④内部管理到位。企业要实施封闭管理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厂区；要

每日对所有进入企业的人员开展体温检测，并按规定上报复工复产人员情

况、重点监控类人员情况、员工健康状况等；要做好场地通风、消毒和卫

生管理及隔离区管控等工作，开展复工上岗前个人防护知识培训；要求员

工尽量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不外出参加集聚活动；要合理安排轮岗排班，

采取“小班制”模式组织生产；要多采用视频会议、信息化办公、分时段

供餐、分散就餐等方式，减少人员聚集。

（3）落实企业复工复产责任企业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复

工复产前必须严格按照各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

案和复工复产实施方案，明确各级责任人，措施细化落实到车间、班组和

每名员工。对疫情防控不力，造成传播的，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各县区

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按照市政府《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十条措施》（临政字〔2020〕12号）要求，对

企业困难问题及时解决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

行业指导管理责任，加强对本行业企业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指导，确保企

业把各项措施落实落细。经济部门要整合力量，抽调专门人员两人一组、

一人一企业，主动靠上服务，指导督促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，及时梳理

汇总上报企业困难问题，帮助协调解决。

（4）执行信息报告制度

复工复产企业实行日报告制度，每天要将生产经营、员工健康、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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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情况报告当地复工复产报备机构。各县区指挥部要将复工复产企业数

量、返岗人员数量、确诊和疑似病例等情况，于每日 15:00前报市指挥部

办公室。


